
1

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6〕8 号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广河高铁白
云机场 T3 至江村西段项目第三批次临时用

地的批复

广州江村西联络线铁路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关于广河高铁白云机场 T3 至江村西段工程项目

临时使用土地的申请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自然资

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 号）

等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因广河高铁白云机场 T3 至江村西

段工程项目建设施工需要，临时使用白云区江高镇双岗村、

水沥村、茅山村和新楼村地段土地 0.6947 公顷，其中，农用

地 0.6380 公顷（含耕地 0.5618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.0567 公顷，

不涉及未利用地；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0.6019 公顷。临时用途

为施工便道。

二、临时使用期限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9 年 8 月 31 日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、规模使用土地，不

得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临时用地或改作他用，不得修建永久性

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擅自调整临时用途、超

出批准面积、改变批准位置等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严格追究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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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法律责任。

四、你单位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的约定, 及时支

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，保障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和相关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你单位应严格履行土地复垦义务。临时使用期满后，

应立即拆除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

成土地复垦并向我局申请验收。经验收后方可交回原土地权

属单位使用。如超过复垦期未复垦验收或复垦验收不通过后

不进行复垦的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 和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等

相关规定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六、请及时前往税务部门缴纳耕地占用税。

七、请你单位将本文件公示于项目现场显著位置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八、涉及水务、环境保护等事项，请你单位按相关部门

要求落实。

附件：临时用地附图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2 月 28 日

抄送：白云区人民政府，广州市税务局


